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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 年 4 月 1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88 号 18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1,167,3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48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关于做好新网投系统上线并行期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新网络投票系统上线及
发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 年修订）＞的通知》，同时向公司股东提供
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表决。通过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5 人，公司董事卢宗俊先生、李永华先生、吴慧鑫先生以及独

立董事宋德星先生因故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赵尉华女士、顾庆军先生因故未能出席；
3、 副总经理单高永先生、财务负责人曾志瑛女士、董事会秘书代鑫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083,941 99.9944 83,435 0.005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083,941 99.9944 83,435 0.005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083,941 99.9944 83,435 0.005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085,641 99.9945 81,735 0.005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085,641 99.9945 81,735 0.005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 2023 年度薪酬的决定及 2024 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074,641 99.9938 92,735 0.0062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 2023 年度薪酬的决定及 2024 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074,641 99.9938 92,735 0.0062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授权办理公司 2024 年度贷款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066,452 99.9932 92,735 0.0061 8,189 0.0007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4 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短期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8,241,311 99.8050 2,917,876 0.1943 8,189 0.0007

10、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392,871 99.9688 83,435 0.0283 8,189 0.0029
11、 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结项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074,641 99.9938 92,735 0.0062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083,941 99.9944 83,435 0.0056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085,641 99.9945 81,735 0.0055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085,641 99.9945 81,735 0.0055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2,930,960 99.4513 8,236,416 0.5487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353,928,34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101,405,47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45,751,815 99.8216 81,735 0.1784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8,450,856 99.0420 81,735 0.9580 0 0.000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7,300,9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147,157,292 99.9444 81,735 0.0556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 2023 年度薪酬的决
定及 2024 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147,146,292 99.9370 92,735 0.0630 0 0.0000

7 关于公司监事 2023 年度薪酬的决
定及 2024 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147,146,292 99.9370 92,735 0.0630 0 0.0000

8 关于提请授权办理公司 2024 年度
贷款事宜的议案 147,138,103 99.9314 92,735 0.0629 8,189 0.0057

9 关于 2024 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
短期委托理财的议案 144,312,962 98.0127 2,917,876 1.9817 8,189 0.0056

10 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147,147,403 99.9377 83,435 0.0566 8,189 0.0057

11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结项及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的议案 147,146,292 99.9370 92,735 0.0630 0 0.0000

13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47,157,292 99.9444 81,735 0.0556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4 是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0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谷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谷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宁波谷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峰、韩明强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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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比例

达到 3%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10，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吉英存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 年 1 月 8 日 ~2025 年 1 月 7日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 ~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225.9141 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8770%

累计已回购金额 16,770.31 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5.18 元 /股 ~94.51 元 /股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08，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吉英存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 年 2月 6 日 ~2024 年 5 月 5 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 ~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34.1586 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1180%

累计已回购金额 9,994.33 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9.65 元 /股 ~80.20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 年 1 月 8 日，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回购
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 173 元 / 股（含本数），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本数），不
高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本数），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回购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2024 年 1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7）。

2024 年 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在公
司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12 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
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 3 年内完成出售。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8 元 / 股
（含本数），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本数），不高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本数），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3 个月内。

回购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1）、《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2）。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实施回购的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
起 3 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 年 4 月 16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600,727 股，其
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股份 2,259,141 股，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份
1,341,586 股；两种回购方案合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0006%，回购成交的最高
价为 94.51 元 / 股，最低价为 55.18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7,646,310.66 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2024 年 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截至
2024 年 3 月 25 日，公司已完成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份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341,586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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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 年 4 月 1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 475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8,212,4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819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居琪萍主持。大会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5 人，出席 15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吴爱萍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5,591,406 99.7176 2,107,992 0.2271 513,100 0.0553
2、 议案名称：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5,591,406 99.7176 2,107,992 0.2271 513,100 0.0553
3、 议案名称：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5,395,006 99.6964 2,306,492 0.2484 511,000 0.0552
4、 议案名称：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5,559,806 99.7142 2,277,192 0.2453 375,500 0.0405
5、 议案名称：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5,401,706 99.6971 2,297,692 0.2475 513,100 0.0554
6、 议案名称：关于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5,300,706 99.6863 2,528,092 0.2723 383,700 0.0414
7、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5,395,006 99.6964 2,306,492 0.2484 511,000 0.0552
8、 议案名称：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5,395,006 99.6964 2,306,492 0.2484 511,000 0.0552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902,673,2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2,886,554 89.6132 2,277,192 8.9164 375,500 1.4704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9,499,186 88.4346 1,240,792 11.5514 1,500 0.014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3,387,368 90.4688 1,036,400 7.0037 374,000 2.5275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2,886,554 89.6132 2,277,192 8.9164 375,500 1.470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
律师：张璐、谭冬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5069� � � � � � � � � 证券简称：正和生态 公告编号：2024-017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4 月 15 日、4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函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确认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4 月 15 日、4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函证了本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经营秩

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
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

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4 月 15 日、4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20%，波动幅度较大。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1996� � � � � � � � 证券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2024-023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 年 4 月 1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 1233 号丰林集团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2,028,4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948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

行程原因无法参会，会议由副董事长 SAMUEL� NIAN� LIU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 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5 人，董事长刘一川先生，董事、总裁王高峰先生因行程原因

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李红刚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524,446 99.8975 504,000 0.102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524,446 99.8975 504,000 0.102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524,446 99.8975 504,000 0.102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524,446 99.8975 504,000 0.102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524,446 99.8975 504,000 0.102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524,446 99.8975 504,000 0.102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524,446 99.8975 504,000 0.1025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524,446 99.8975 504,000 0.1025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524,446 99.8975 504,000 0.1025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524,446 99.8975 504,000 0.1025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 2023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8,446 98.4765 504,000 1.5235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689,346 99.9310 339,100 0.0690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 年 -2026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660,246 99.9251 368,200 0.0749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458,946,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22,573,5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0,169,756 96.7731 339,100 3.2269 0 0.00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7,066,056 95.4207 339,100 4.5793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3,103,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1
《关于 2023 年
度公司董事薪
酬情况的议案》

32,578,446 98.4765 504,000 1.5235 0 0.0000

12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32,743,346 98.9749 339,100 1.0251 0 0.0000

13

《关于公司未来
三年 （2024 年
-2026 年）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
案》

32,714,246 98.8870 368,200 1.113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7 为特别决议，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6，议案 8-13 均为普通决议，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
过。

议案 11、议案 12 和议案 13 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1 为涉及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颖菲、翁文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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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 24 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

数为 2,000,000 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2,000,000 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25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42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000 万股，并
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410,000,000 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67,320,762 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89.590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2,679,238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10.4096%。 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2,298,590 股已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上市流通，占目前
公司总股本（41,000.00 万股）的 0.5606%，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10 名。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102,233,207 股已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起上市流通， 占目前
公司总股本（41,000.00 万股）的 24.9349%。 其中，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3,022,172
股，战略配售股东数量为 1 名；除战略配售股份外，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99,211,035 股，限
售股股东数量为 5 名。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12,174,545 股已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起上市流通，占目前公
司总股本（41,000.00 万股）的 2.9694%，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 名。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42,545,454 股已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起上市流通，占目前公
司总股本（41,000.00 万股）的 10.3769%，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9 名。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战略配售股份，涉及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 1
名，即实际控制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限售股数
量为 2,0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4878%，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现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

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下称“《招股说明书》”）《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
上市公告书》及相关文件，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对其所作的承诺如下：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之日起 24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对该等股票的减持将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
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 本次申请上市的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日， 药康生物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
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
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药康生物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药康生物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000,00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00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4878%，限售期

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25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 2,000,000 0.4878% 2,000,000 -

合计 2,000,000 0.4878% 2,000,000 -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

1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2,000,000 24 个月

合计 / 2,000,00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

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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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及监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候选人提名情况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召开

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以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韩
文龙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
会同意提名韩文龙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简历附后 )，任期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韩文龙
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韩文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韩文龙先生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候选人提名情况
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以同意 5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薛丰先生为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
提名薛丰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简历附后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薛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薛丰先
生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
形。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6 日
附件 1：
韩文龙先生简历
韩文龙先生，1984 年 11 月生，现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副教授。 韩先生亦担任四川省经济学会副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理事，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监事；并入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计划、省级高层次
人才计划和西南财经大学“光华英才工程青年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和政治经
济学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项，主研和参研社科基金、自科基金等课题 10 余项；在《中国
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100 多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四川日报》、
人民网、光明网等报纸、媒体发表评论性文 100 余篇；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陕西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四川
省第十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四川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等。韩先生毕业于西南
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博连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附件 2：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薛丰先生简历
薛丰先生，1994 年 12 月生，现任成都市华盛（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监事、资金经理，成都华

盛实业蜀都花园项目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华盛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市乐创商
贸有限公司董事，四川文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成都禹宇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薛先生毕业于四川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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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第

二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在成都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应出席会议监事 5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5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薛丰先生为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公司监事赵洵先生因需要投放更多时间处理其他商业及个人事务， 提出辞去本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上市地《上市规则》、本公司《公司章程》《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推荐、监事候选人同意，并根据中国律师对本公司监事候
选人推荐及其任职条件的审阅意见， 监事会在对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进行资格审查后，一致同意提名薛丰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
见附件），其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获任之日起，至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4 月 16 日
附件：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薛丰先生简历
薛丰先生，1994 年 12 月生，现任成都市华盛（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监事、资金经理，成都华

盛实业蜀都花园项目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华盛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市乐创商
贸有限公司董事，四川文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成都禹宇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薛先生毕业于四川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披露
之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4 月 15 日、4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函证了本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经营秩

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
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

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4 月 15 日、4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20%，波动幅度较大。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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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20,000,000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20,000,000 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19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同意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618 号），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3,266.6667 万股，并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为 130,666,667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8,656,410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32,010,257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 名，
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1%。 该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自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

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等相

关文件，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做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

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调整）
不低于发行价；本人减持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人转让股份还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

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1%。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19 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卢凤仙 10,000,000 7.65% 10,000,000 0

2 钱利荣 10,000,000 7.65% 10,000,000 0

合计 20,000,000 15.31%

注：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无
股东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
离职未满半年。

2、合计数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0,000,000 12

合计 20,000,000 -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8,000,000 -20,000,000 78,0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2,666,667 20,000,000 52,666,667

合计 130,666,667 0 130,666,667

特此公告。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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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4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4,528.86 万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将增加 10,890.19 万元，同比增加 46.07%。
2、预计 2024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41.73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增加 2,178.85 万元，同比增加 205.00%。
3、预计 2024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84.62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 1,357.37 万元，同比增加 132.14%。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3,638.67 万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62.88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7.25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技术创新，增加产品竞争力。 公司通过推出新产品和优化现有产品结构，满足市场需

求，从而提升销售和市场份额。
（二）降本增效。 公司通过内部管理和运营效率的提升，有效地控制成本和费用，保证业绩

的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4 年第一季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